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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738

截 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利信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八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74,968 205,270

銷售成本 (128,758) (99,715)

毛利 146,210 105,555

其他收益 4 22,558 1,286

銷售及分銷成本 (89,076) (47,999)

一般及行政開支 (42,018) (35,402)

經營溢利 5 37,674 23,440

財務費用 (78) (119)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溢利 (610) 3,549

除稅前溢利 36,986 26,870

稅項 6 214 (300)

股東應佔溢利 37,200 26,570

中期股息 7 14,200 9,035

每股基本溢利 8 7.4仙 5.9仙

每股攤薄溢利 8 7.2仙 5.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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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5,125 25,125
物業、廠房及設備 63,324 65,054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41,774 42,325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50,895 59,477
其他投資 － 4,712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802 －
遞延稅項資產 17,338 13,998

203,258 210,691
------------------ ------------------

流動資產
持作銷售之發展中物業 56,972 49,283
持作銷售之已建成物業 3,792 4,996
存貨 141,273 106,26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9 40,701 54,450
按金及預付款項 33,241 26,092
應退稅項 204 －
應收股息 29,990 －
現金及銀行結存 144,360 139,328

450,533 380,411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0 130,945 94,983
應繳稅項 － 916
有抵押短期銀行貸款 7,389 2,650

138,334 98,549
------------------ ------------------

流動資產淨值 312,199 281,862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15,457 492,553

資金來源：

股本 50,714 50,177

儲備 11
中期股息 14,200 －
擬派股息 － 22,580
其他 450,543 419,796

股東資金 515,457 49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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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賬目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申報」、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適用之規定
而編製。

簡明中期賬目應與截至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一併閱讀。

本集團編製簡明中期賬目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式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
度之年度賬目所採用者一致，惟本集團已於採納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
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後變動之若干會計政策除外。

本集團因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而作出會計政策上之有關變動載
於下文附註 2內。

2. 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之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上各項均於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已採納適用於其業務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及香港會計準則。  比較數字已作出重新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 2號 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 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之變動及差錯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 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 33號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 投資物業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出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第 2號、第 7號、第 8號、第 23號、第 24號、第 27號、第 31號及
第 33號並無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造成重大變動。概括而言：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影響所佔共同控制實體之除稅後業績之呈列。所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
於扣除稅項後在綜合損益賬中呈列。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號、第 7號、第 8號、第 23號、第 27號、第 31號及第 33號對本集團政策並無重
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影響關連人士之界定及若干其他關連人士之披露。

所有會計政策之變動均根據各準則之過渡條文而作出變更。本集團採納之所有準則須進行追溯應用，
惟下文詳述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除外。

本公司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簡明中期賬目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
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附註 1所載者相同，惟下列項目除外：

2.1 物 業、廠房及設備

採納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導致會計政策有所變動，其中本集團會於各結算日檢討資產
之餘值及可使用年期，並作出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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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租 賃

採納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導致會計政策發生變動，  即將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由物
業、廠房及設備重列為租賃預付款，  並須追溯應用。就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而提前支付
之預付款於租期內以直線法於損益賬中扣除，  或於出現減值時，  減值於損益賬中扣除。租
賃土地按成本列賬及按租期攤銷，而樓宇則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列賬。

於過往年度，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以及持作自用之樓宇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被重列為租賃預付款，以成本列賬及
於租期內以直線法攤銷，  並須追溯應用。期內攤銷費用於綜合損益賬中確認。

由於採納新政策，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之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價為 41,774,000港元（於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42,325,000港元），已由物業、廠房及設備重列為租賃預付款。

2.3 外 匯換算

由於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各綜合實體之結算貨幣已根據下列經
修訂準則之指引進行重新評估：

(a) 功能及呈報貨幣

本集團各實體之財務報表項目乃以有關實體營運之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功能貨幣」）
計算。本公司及其香港附屬公司保存之賬目及記錄以港元（「港元」）為單位，而所有其
他主要集團內公司保存之賬目及記錄則以人民幣（「人民幣」）為單位。綜合財務報表以
本集團之功能及呈報貨幣港元呈列。

(b) 交易及結餘

並非以港元結算之交易，按交易日期之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由上述交易之結算及按
年終匯率換算以港元以外貨幣結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而產生之匯兌收益及虧損在損益
賬中確認。

(c) 集團公司

所有集團實體如採用有別於呈報貨幣之功能貨幣呈報業績及財務狀況，則以下述方式
換算為呈報貨幣：

(i) 所呈列各資產負債表之資產及負債按有關資產負債表日期之收市匯率換算；

(ii) 各損益賬之收入及支出按平均匯率換算（惟倘該平均數並非交易日期適用匯率累
計影響之合理概約數字，則收入及支出按交易日期之匯率換算）；及

(iii)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作為權益之獨立份來確認。

2.4 其 他投資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及第 39號導致會計政策有所變動，即將其他投資重列為可供出售財
務資產。

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其他投資按成本減任何減值虧損準備列賬。

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以後：

本集團將其他投資列為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列入非流動資產，除非管理層
擬於結算日起十二個月內出售有關投資。

倘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乃按公平值列賬，則可供出售證券公平值變動所引起之未變現收益及虧
損將於權益項下確認入賬。倘有列作可供出售之證券被出售或出現減值，則累計公平值之調
整會作為其他投資之收益或虧損而列入損益賬中。倘可供出售財務資產為非上市財務資產，
其公平值未能可靠地計量，則將以成本扣減減值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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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並不容許根據本準則以追溯基準確認、解除確認及計量金融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已就比較資料把過往之會計實務準則第 24號「證券投資之入賬」採用於其他投資。就會
計實務準則第 24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間之會計差異所需作出之調整（如有），已於二零零
五年三月一日釐定及確認。

2.5 投 資物業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導致有關投資物業之會計政策出現變動。

為獲得長期租金收入或資本增值或為同時為以上兩種目的而持有且並非由本集團成員公司佔
用之物業，則列作投資物業。投資物業包括根據經營租賃持有之土地及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
樓宇。倘根據經營租賃持有之土地符合投資物業之其餘定義，則分類列作投資物業。經營租
賃亦作為融資租賃處理。投資物業最初按成本（包括相關交易成本）入賬。

於首次確認後，投資物業乃按公平值入賬。公平值乃按活躍市場價格計算，並就特定資產之
性質、位置或狀況作出調整（若必要）。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反映（其中包括）當前租賃之租金
收入及根據當前市況對未來租金收入作出之假設。公平值亦按類似基準反映預期物業可能發
生之現金流出。公平值之任何變動於損益賬內確認。

於過往年度，公平值之增加金額計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公平值之減少金額首先按組合基準
沖銷先前估值增加金額，然後再自損益賬扣除。

因本集團已採納公平值模式，故本集團毋需重列比較資料。

2.6 以 股份為基礎之支出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導致有關以股份為基礎之支出之會計政策出現變動。自二零零
五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於歸屬期間將授出之購股權之公平值確認為在損益賬中之開支，並
在購股權儲備內相應地確認增加之金額。相關之購股權儲備於購股權持有人行使權利時連同
行使價撥入至股本及股份溢價。於各結算日，各實體均會修改預期可予行使之購股權之估計
數目，並於收益表內確認修改原先估計數字（如有）之影響，以及於餘下歸屬期間對股本作出
相應調整。於購股權獲行使時，已收取之所得款項扣除任何直接應佔交易成本後計入股本（面
值）及股份溢價中。

於過往年度，概無於授出購股權時確認任何金額。倘購股權持有人選擇行使購股權，  則股
本面值及股份溢價僅以應收之購股權之行使價為限入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已追溯應用，而相關之比較數字亦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重
列，惟本集團已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第 53段所載之過渡性條文，據此，新確認及計量
政策並不適用於在下列情況下授出之購股權：

(i) 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或之前授出之購股權；及

(ii) 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之後授出但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歸屬之全部購股權。

誠如附註 11所詳述，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之期初保留溢利減少了 1,279,000 港元，為未經撥
備之購股權儲備 1,550,000港元及未經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淨額 271,000港元。此變動導致二零零
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之遞延稅項資產及購股權儲備增加了 271,000港元及 1,550,000港元。截至二零
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佔溢利減少了 55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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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皮鞋以及房地產發展。

(i) 按 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製造及

銷售皮鞋 房地產發展 其他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68,476 4,610 1,882 274,968

分類業績 21,525 19,567 (3,418) 37,674

財務費用 (78)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
虧損 (610) (610)

除稅前溢利 36,986

稅項 214

股東應佔溢利 37,200

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製造及

銷售皮鞋 房地產發展 其他 總額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01,171 3,972 127 205,270

分類業績 24,482 (600) (442) 23,440

財務費用 (119)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3,549 3,549

除稅前溢利 26,870

稅項 (300)

股東應佔溢利 26,570

(ii) 按 地區分類  :

截 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營業額 分類業績 營業額 分類業績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77,077 7,807 72,998 11,466

中國大陸 139,688 24,493 96,066 7,816

其他 58,203 5,374 36,206 4,158

274,968 37,674 205,270 2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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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 他收益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20,565 －

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 1,039 1,011

銀行利息收入 954 275

22,558 1,286

5. 經 營溢利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於計入及扣除下列賬目後列賬：

計入：

匯兌收益淨額 1,618 4

扣除：

核數師酬金 618 496
折舊 7,594 5,147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27,714 21,901
投資物業之開支 325 33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8,202 37,139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收益） 10 (8)

6. 稅 項

於綜合損益賬中抵免／（支出）之稅項為：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中國大陸 (3,206) (3,418)

臨時差額產生及撥回之遞延稅項 3,420 3,118

214 (300)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國大陸稅項為無（截至二零零四年八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747,000港元，已計入所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內）。

由於本期內，本集團有充足之承前稅項虧損以抵銷估計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無估計應課稅溢利），  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提撥準備。

中國大陸所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中國大陸（本集團若干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經營業
務所在地）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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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 期股息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 2.8港仙（截至二零零四年
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 2.0港仙） 14,200 9,035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  董事會決議宣派中期股息每股 2.8港仙。該中期
股息並不作為應付股息反映在本賬目中，  但將反映為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
之繳足盈餘分配。

8. 每 股溢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 37,2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經重列為 26,570,000港元）計算。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504,650,911股（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448,999,108股）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513,475,196股（截
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460,156,203股（重列）），加上假設所有未行使之購股權均獲行
使而被視無代價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8,824,285股（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1,157,095股（重列））計算。

9. 貿 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本集團就賒銷所給予之信貸期介乎三十至六十日不等。貿易應收賬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即期至三十日 29,578 43,421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4,465 5,476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1,163 1,944
－超過九十日 2,149 966

37,355 51,807

其他應收賬項 3,346 2,643

總額 40,701 54,450

10. 應 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包括於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內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即期至三十日 43,949 39,183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6,265 9,223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4,952 4,762
－九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2,110 1,787
－超過一百二十日 3,993 2,629

61,269 57,584

應計費用 69,676 37,399

總額 130,945 9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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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儲 備

股份 匯兌換算 資本 購股權 保留
溢價 儲備 儲備 儲備 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
如前呈報 253,319 3,490 4,261 － 80,612 341,682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2號之影響
－提供服務之價值 － － － 676 － 676

期內溢利 － － － － 26,570 26,570
股息 － － － － (8,972) (8,972)
發行股份 1,332 － － － － 1,332

於二零零四年
八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54,651 3,490 4,261 676 98,210 361,288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
如前呈報 301,651 3,490 4,261 － 132,703 442,105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2號之影響
－提供服務之價值 － － － 1,550 (1,550) －
－遞延稅項影響 － － － － 271 271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
（重列） 301,651 3,490 4,261 1,550 131,424 442,376

購股權計劃：
－提供服務之價值 － － － 1,501 － 1,501
－行使購股權 1,884 － － (380) － 1,504
－行使購股權之遞延

稅項影響 － － － (80) － (80)

貨幣換算差額 － 5,063 － － － 5,063

期內溢利 － － － － 37,200 37,200

股息 － － － － (22,821) (22,821)

於二零零五年
八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303,535 8,553 4,261 2,591 145,803 464,743

中期股息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止年度中期股息每股 2.8港仙（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0港仙）。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期」），本集團再度錄得令人鼓舞之營業額及股東應
佔溢利增長。較上個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之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上升 34%至 275,000,000
港元及上升 40%至 37,000,000港元。毛利率維持於 53%之相對平穩水平，而本期經營溢利為 38,0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61%。

於本期內，銷售及分銷成本較去年同期飆升 86%至 89,000,000港元，而一般及行政開支則上升 19%至
42,000,000港元。銷售及分銷成本飆升主要由於本集團員工成本增加 11,000,000港元及香港業務之租
金上升 6,000,000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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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鞋業務

於本期內，香港零售市場呈現興旺跡象，物業租金走勢亦大幅增加。與此同時，香港及中國大陸
鞋具市場之競爭亦進一步加劇。

在不利市況下，本集團仍得以在其核心之皮鞋業務錄得營業額增加 33%至 268,000,000港元，佔本集
團 營 業 總 額 之 98%。 然 而 ， 由 於 租 金 上 揚 及 價 格 競 爭 激 烈 ， 該 業 務 分 部 之 經 營 溢 利 下 跌 12%至
22,000,000港元。

香港

儘管香港市場競爭加劇，早於三月便開始大減價，且春季天氣來臨較遲，拖慢了春夏季之銷售，
但該市場之營業額仍增加 6%至 77,000,000港元。該溫和增長主要因為新概念店及經裝修之門市其營
運在逐漸成熟。

然而，源自該市場之經營溢利卻因租金開支增加而降低。

於本期內，本集團於香港開設一間 Comfort and Ensy（「CnE」）門市，把屬於年輕女士鞋具及手袋系
列之 CnE品牌推向香港市場。

中國大陸

該市場之競爭日趨激烈，迫使鞋業製造商推出各種促銷折扣來刺激銷售。由於價格競爭，因此對
包括本集團在內之鞋業零售商之盈利造成壓力。儘管如此，本集團仍得以提高銷售及營業額，其
中部份源自上個財政年度開設之新門市。

於本期內，本集團以謹慎態度拓展業務。鑒于 CnE斯艾依產品之市場潛力，本集團於期間在主要
城市開設多間自營店，並開始在中小城市開設 CnE斯艾依特許經營門市。

其他市場

除香港及中國大陸市場外，本集團亦透過其原設備製造（「原設備製造」）業務對外出口及於澳門
經營零售業務。於本期內，香港及中國大陸以外之皮鞋業務營業額為 58,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 61%。

原設備製造業務於期間繼續錄得營業額增加。本集團之生產設施位於順德，為集團旗下業務及獨
立第三方提供生產服務。於本期內，本集團之原設備製造業務從事出口銷售，向日本、俄羅斯、
意大利、澳洲、紐西蘭、西班牙及德國輸出產品。 .

物業發展

於本期內，本集團已確認一項中國大陸的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所錄得之股息收益 21,000,000港元。本
集團位於順德之全資附屬物業公司，期內因銷售陽光花園項目若干剩餘住宅單位而錄得營業額
5,000,000港元。

其他

除皮鞋零售外，本集團亦從事 Antinori安蒂諾里品牌之成衣業務。該品牌走高級時裝市場路線，以
優雅高貴、性感及前衛服裝見稱。鑒于該業務在中國大陸市場具有增長潛力，本集團於二零零四
年年底開展該業務，現已在包括上海、深圳及廣州在內之主要城市開設多家 Antinori安蒂諾里門市。
由於該業務尚處於初步發展階段，其盈利能力及增長潛力尚未於期間之財務報表完全反映。

財務狀況

於 本 期 內 ， 本 集 團 之 現 金 狀 況 保 持 穩 健 。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 其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存 為
144,000,000港元，而本財政年度初期則為 139,000,000港元。本集團獲得銀行信貸總額 65,000,000港元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 74,000,000港 元）。 本 集 團 之 其 他 物 業 及 租 賃 土 地 之 賬 面 淨 值 為
28,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其他物業及租賃土地之賬面淨值
為 43,000,000港元）已作抵押，以取得授予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之銀行信貸款額 45,000,000港元（二零
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68,000,000港元）。於該等信貸額中，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之
短期銀行借貸總額為 7,0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則為 3,000,000港元。本集團之資
本淨值為 515,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492,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為 0.014，而本期初則為 0.005。本集團之負債比率乃按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
十一日之銀行借貸總額 7,000,000港元及資本淨值 515,000,000港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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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金狀況亦保持穩健，其流動比率為 3.3倍（二零零五年
二月二十八日： 3.9倍）及速動比率為 1.3倍（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1.7倍）。

於本期內，本集團提高其存貨水平，確保有充足存貨數量及款式滿足市場需求。因此，期內本集
團之存貨周轉期自 123天增至 147天，而存貨金額亦自 106,000,000港元增至 141,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以港元、美元及歐元為單位訂立。於本期內，該等借貸之年息介乎 3.47%
至 6.38%不等。本集團會於必要時使用期貨合同對沖海外訂單、有關債務及銀行借貸。於本期內，
由於港元對人民幣之匯率相對穩定，因此，就在中國大陸所產生之收益或位於中國之資產而言，
本集團並無面臨重大人民幣匯兌風險。此外，如有需要，中國大陸業務所需之營運資金均盡可能
以當地銀行之人民幣貸款進行對沖。

本集團深信，其庫存現金、流動資產值、日後收入及現有銀行融資將足以應付營運資金需求。

於本期內，本集團並無重大之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事項。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除在
中國大陸及香港若干地區成立多間皮鞋及成衣零售門市外，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股本
資產變動之計劃。

或然負債

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已就授予若干附屬公司之銀行信貸 65,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
日： 73,740,000港元）向 銀行 作出 共同擔 保， 於二零零 五年八 月三 十一 日，該 等銀 行融 資已 動用
13,046,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9,697,000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 2,404名僱員，其中 196人駐於香港，其餘 2,208人駐於中國
大陸。於回顧期內，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及退休金供款淨額）為 48,000,000港元（截至二零
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37,000,000港元（重列））。本集團為全體僱員設有完善之培訓計劃，
並聘請外界顧問擔任導師，使培訓計劃更臻完美。

本集團設有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而薪酬乃視乎個人職責、資歷、經驗及表現而定。此外，本集
團亦為合資格僱員採納購股權計劃及不定額花紅政策。

前景

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本集團將專注於內部增長及提升。重點將集中於營運、物流管理、設計及
生產方面。此一項措施是為加強本集團之內部運作及管理，以支持集團向外擴張之同時亦推動內
部擴展。

自二零零三年年底開始，本集團致力於推行其下放式庫倉管理計劃。該計劃已於本集團香港營運
方面全面推行，使本集團能夠滿足自消費者信心恢復及二零零四年零售市場復蘇以來不斷增長之
需求，致使截至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該市場之銷售大幅增長。

本集團亦於中國大陸營運方面推行下放式庫倉管理計劃，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分別於北京、廣州
及上海建立庫房中心。在加強庫倉管理之同時，本集團亦計劃增加產量及存貨，以增強本身於任
何時間均能滿足客戶需求之能力。

本集團亦專注於為香港之 CnE品牌之產品提供不同風格。在香港營運多個月後，本集團發現該品
牌系列應具有更大之發展潛力，惟須對其稍作改善使其更為符合本地消費者口味。

儘管本集團之工作重心將放在內部營運及管理方面，但在本年下半年，本集團仍將保持以謹慎態
度並以內部資源作為資金擴張業務。例如，本集團將在香港及中國大陸增設 CnE斯艾依門市及
Antinori安蒂諾里分店，因為在有關市場為這兩個相對較新之品牌建立知名度是必要的。尤其是，
本集團希望在香港開設之 Antinori安蒂諾里門市，可作為其中國大陸各連鎖店之榜樣，有助開拓該
品牌之大陸市場。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六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八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
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績。為符合享有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十五日（星期四）派付之中
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轉讓表格最遲須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前送達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
至 17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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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設立審核委員會，旨在審閱及監督本集團財
務申報事宜及內部監控程序。自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起，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已載於本公
司之網站中。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黃廣志先生（主席）、羅景雲先生及梁偉基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以及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賬目。審核委員會亦已
審閱本集團執行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規定之進度。

企業管治

本集團已採納並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惟以下者乃偏離守則條文，但已於其後遵從（見下文）：

1. 獨立非執行董事概無指定任期，惟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於二
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本公司分別與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訂立固定任期服務合約（守則條文
第 A.4.1條）；

2. 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四日，  董事會批准：

(a) 董事按有關程序，合理要求於適當情況下尋求獨立專業意見，費用由本公司支付，旨
在協助董事履行其對本公司之職責（守則條文第 A.1.7條）；

(b) 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有關
董事買賣本公司股份之程序，以及僱員買賣本公司股份之程序（守則條文第 A.5.4條）；

(c) 李子彬先生（主席）及溫達華先生（行政總裁）之間職責劃分，並以書面界定彼等各自
之職權範圍。主席及行政總裁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期間
分別行使各自職責（守則條文第 A.2.1條）；

(d) 成立薪酬委員會，並採納特定書面條款以分清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最近審閱及批准
所有執行董事、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守則條文第 B.1.1至 B.1.5
條）；

(e) 制定須由董事會作決定之事項之正式計劃表（守則條文第 D.1.2條）；

薪酬委員會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四日成立薪酬委員
會。薪酬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廣志先生（主席）、羅景雲先生及梁偉基先生，以及兩
名執行董事李子彬先生及溫達華先生。自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起，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已
載於本公司之網站中。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自二零零五年十月四日起，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認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八月
三十一日期間已遵從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詳盡中期業績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6(1)至 46(6)段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中期報告，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一
月三十日或之前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hkex.com.hk)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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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子彬先生，溫達華先生，徐群好女士，徐愛娟女士及尹錦昌
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廣志先生，羅景雲先生及梁偉基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子彬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